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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沪医保医管发〔2025〕17 号

关于贯彻落实《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
定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、民政局、卫生健康委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印发《长期护理保险护理

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上海市医疗保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医保局”）负责监督和

指导本市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长护服务机

构”）定点管理有关规定的执行和落实。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

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医保中心”）负责确定定点长护服务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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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定点机构签订长护协议，组织开展协议管理、费用审核结算、

绩效考核等相关工作，并在国家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制定的长护协

议范本基础上，制定本市长护协议文本。

各区医疗保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医保局”）负责执行本行政区

域内长护服务机构定点管理有关规定，并对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区医保中心”）、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执行情况进行监

督和指导。区医保中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长护服务机构定点管理

具体经办工作。

民政、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行业管理工

作。

二、市医保局应当根据参保人员长期护理服务需求、长期护

理保险基金收支、长期护理服务资源等情况，统筹规划本市定点

长护服务机构的配置，并根据本市行政区划调整、人口布局规模

变化及阶段评估情况等对定点规划适时调整。

区医保局根据本市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的配置确定本行政区

域内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的资源配置指引，并报市医保局备案。

三、除价格管理暂按本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规定执行

外，其他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运行管理，以及机构确定、动态管理

及经办服务管理相关要求，按《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属于《办法》规定的其他服务机构，

可自愿申请成为定点长护服务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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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的服务类型主要分为居家护理（原居家

上门照护）、社区护理（原社区日间照护）和机构护理（原养老机

构照护，及《办法》规定的其他长护服务机构在所开设的机构内为

参保人员提供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）。

六、市医保中心应按照有关规定与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结算相

关费用，对不符合规定的费用不予支付。

本市养老服务机构为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的，其家庭照护床位

服务对象发生的符合长期护理保险规定的居家护理（原居家上门

照护）费用，按照本市长期护理保险有关规定进行结算。

七、市医保中心组织开展以履约考核形式为主的绩效考核。

除《办法》规定的协议续约程序以外，可由区医保中心委托第三

方专业机构统一对定点长护服务机构履行服务协议情况进行考

核。对于考核合格的定点长护服务机构，与其续签服务协议；对

于考核不合格的，不予续签。

八、市医保中心应向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统一的服务合同

范本、护理服务文书电子档案范本和定点标识。

九、区医保局应加强指导本行政区域内长护服务机构符合

《办法》规定的人员配备、信息管理等要求。

十、涉及监督管理与行政执法具体要求的，按国家及本市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本通知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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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 日。本通知实施前已签订服务协议的定点长护服务机构，

继续按原服务协议履行，服务协议期满经考核后确定是否重新签

订服务协议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民政局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6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财政局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2 日印发


